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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司法建设目前处在一个自身问题较多、外部环境较差、社会公信力较弱的时期 ,司法健康前行的

难度相当大。在这一特殊时期 ,舆论监督适当 ,将有利于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建设尽快走出困境、开创新局

面，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反之 ,如果舆论过度介入司法 ,甚至试图取代司法 ,不仅司法的权威将受到严重

损害 ,而且媒体自身的形象也终将受损，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在舆论与司法的关系上 ,不是舆论能不能、要不要监督司法的问题 ,而是监督的方式方法与限度的问题。

近年来 ,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其主流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由于

舆论的压力 , 司法腐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 , 并且在一些案件中 , 法院等司法机关还借助舆论的力量 , 有

效地抵御了某些外部因素对司法活动的非法、不当干扰 ,维护了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同时也要看到 ,司法

机关屈从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为了取得舆论的赞扬 ,不依法进行司法活动的消极现象也有所显现 ,不容忽视。

我国舆论在监督司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 第一 , 对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事实进行先入为主的报道 ,

先行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情绪；第二 ,对法院以及其他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处理案件先行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

第三 , 在案件审理时和审结后 , 公开表示或暗示案件审理结果有误、不公或者存在司法腐败的可能；第四 ,

部分媒体和记者在报道司法领域的事件时片面追求所谓社会轰动效应 ,对揭弊、曝光、晒内幕等兴趣盎然 ,

有的甚至不择手段 ,而对不大会引起轰动效应的正面报道与评论则以不具新闻价值为由予以排斥。

另一方面 ,司法机关自身在应对媒体和舆论时也有不尊重司法程序、司法规律 ,以及不知如何妥善处理

与媒体的关系问题。如不考虑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不同特点 ,照搬行政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 ,对司

法活动中的热点问题 ,尤其是对尚未审结的个案或尚待依照法定程序决定的问题发表意见等。法院等司法机

关的负责人或新闻发言人因失言而遭到媒体“穷追猛打”的事例屡见不鲜。云南李昌奎一案中 ,法院发言人

在面对媒体时有关“法院不能在公众狂欢声中杀人”以及“本案 10年后将成为公正司法的标杆”等带有情绪性、

文学性和随意性的说法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 ,很值得法院以及其他司法机关认真研究：面对媒体和舆论时究

竟应当怎么说、怎么做才符合司法的规律和专业的标准。

西方国家经过长期实践 , 在媒体如何适应和尊重司法规律上 , 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 , 媒体和舆

论不仅认同在涉及司法事务时要给予特别对待 ,而且清楚地知道在针对司法事务进行报道和发表意见时的底

线在哪里。我国媒体与司法之间尚处于磨合期 ,在舆论监督不当将对司法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的问题上 ,正

在形成共识 ,但对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言论自由以及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 ,做到彼此之间相得益彰 ,还存在

许多分歧点和空白点。建议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制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特别是法院审判活动的指导性原则 ,并

在时机成熟时将其上升为国家立法与转化为媒体自律准则 ,积极引导和规范媒体按照司

法规律和我国司法建设的阶段性特点，行使其对国家司法活动的言论自由权和舆论监督

权。

在当今中国 , 司法和媒体都在努力拓展各自的发展空间 , 实际上两者之间谁也离不

开谁。对于媒体和舆论 , 斗垮了司法 , 其自身将失去法律的保障；对于司法 , 不支持和

维护舆论监督 , 其公正审判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客观地讲 , 我国司法还处在非

常初级的发展阶段 , 既不够成熟 , 也十分脆弱 , 可它又在国家法治机器中占据了十分关

键的位置 , 容不得它一直这样“弱”(权威与公信力 )下去。在某种意义上 , 我国司法

机关特别是法院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媒体对司法机关、对法院 , 除了批评监督外 ,

还应多一些守护与扶助。

司法和媒体，谁也离不开谁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教授


